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9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01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5會議室 

參、主持人：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陳仲篪 

伍、結論： 

一、 臺東縣國土計畫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一）請臺東縣政府加速辦理進度，保留足夠之法定程序辦理及審

議時間，以利如期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前提送本部審議。 

（二）本次簡報所提各項議題，建議再予檢視其與臺東縣國土計畫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之關聯性。 

二、 議題一：成長管理計畫辦理情形（包含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

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等） 

（一）簡報 P.6至 P.8所載未來發展區、新增產業用地，係配合中

央政策需求，如經評估符合城 2-3劃設條件，並劃設為該類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後，簡報 P.4初步計算之供糧食生產之農

地總量，應配合調整，扣除屬城 2-3範圍之農地。 

（二）簡報 P.9所訂定之優先發展順序，經檢視與全國國土計畫所

載之相關內容有所差異(都市計畫農業區優先於城 2-3)，有

無符合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除外情形，請再予補充。未來發

展地區建議將未來生活所需空間納入成長管理計畫估算。宜

維護農地總量劃設，並未包含農 3的林地，並依本署城鄉發

展分署所研擬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

冊(草案)」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操作相關內容，將空白地劃

設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並亦先扣除未來 5年發展需要(城

2-3)部分。 

（三）另有關未來發展地區，請依本署 108年 1月 31日研商會議

結論辦理，就成長管理計畫之城鄉發展總量撰擬原則及檢核

表項目，再予補充。 



（四）簡報 P.6至 P.8所列之未來發展地區，皆係屬配合中央政策

需求，是否符合轄內未來之成長趨勢(人口、產業等……)，

請再補充說明。 

三、 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辦理情形（包含指認優先規劃地區） 

（一）簡報 P.12有關鄉村地區優先規劃篩選原則「具有重要觀光

及住宿資源」之指標，因內容並未針對相關資源分布情形進

行分析，請再補充說明。 

（二）考量第一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針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係指認優先規劃地區，如欲於第一版國土計畫擴大鄉村區，

應於成長管理計畫納入相關內容，並確實透過基礎資料調查

分析課題與對策，推算需求總量與區位，用以指導後續之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 

四、 議題三：海洋資源地區之用海需求及其空間規劃情形 

簡報 P.14說明依據平均高潮劃設海洋資源地區之相關疑

義，其中針對陸域空白地之部分，應劃設為陸域相關國土功能分

區，並優先考量按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並於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說明書中敘明 (包含劃設條件、劃設成果、其他特殊情況

等說明)；屬都市計畫部分，請縣府應於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實施

前(民國 111年 5月 1日前)，配合完成各該都市計畫檢討變更，

將其計畫外界線調整至平均高潮線，俾後續土地使用管制順利銜

接。 

五、 議題四：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辦理情形 

（一）有關原住民土地規劃情形，考量農 4劃設條件係指「屬於農

村主要人口居住地區」，且後續有關農村生活、生產及生態

空間應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行完整之基礎調查與評估

分析，爰劃設時係以原住民族土地之鄉村區範圍及聚落為

主，故簡報 P.21所納入之部落課題，其中有關未來發展需求

部分請依本署 107年 10月 9日第 12次規劃研商會議結論，

按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需求予以推計，並再予劃設。 

（二）另有關既有建築部分，依本署 108年 1月 3日營署綜字第

1071363526號函有關 107年 12月 19日召開「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合法化方案第 7次跨部會平臺研商會

議—幕僚會議」紀錄結論所示，聚落劃設方式尚需與原民會

進行討論，待獲共識後將另行召開會議討論確定，後續請配

合辦理。 

六、 議題五：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包含觀光發展相關計畫納入規劃之

整合方式) 

有關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本次係彙整綜合發展實施計畫，建

議再補充整體部門空間發展構想，俾內容更臻完整。 

七、 議題六：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有關氣候變遷計畫，請將適用空間予以補充，並就屬臺東縣

應特別注意之災害建議加強說明。 

八、 規劃過程目前遭遇困難及亟需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農委會業於 108年 1月 2日以農企國字第 1070013919號函

檢送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作業程序，本署亦已研提相關建議內容，

後續將召開研商會議進行討論，現階段建議可先參考本署城鄉發

展分署所研擬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草案)」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操作相關內容辦理，故道路及零星

小面積農 2，原則按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至現況居住使

用之聚落，仍應檢視其是否符合農 4劃設條件，否則尚無法依據

居住現況事實逕予劃為農 4。 

陸、散會：12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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